
解釋憲法聲請書

(相同案由業經大院編列案號為 1 0 7 年度憲三字第 36號 ）

聲 請 人 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

一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2 條 、第3 條 第 1 項 、第3 項分別規定 

「本 條 例 所 稱 犯 罪 組 織 ，指 三 人 以 上 ，以 實 施 強 暴 、脅 迫 、 

詐 術 、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 5 年 有 期 徒 刑 之 刑 之 罪 ，所 

組 成 具 有 持 績 性 或 牟 利 性 之 有 結 構 性 組 織 。前項有結構性組 

織 ，指 非 為 立 即 實 施 犯 罪 而 隨 意 組 成 ，不 以 具 有 名 稱 、規約 

、儀 式 、固 定 處 所 、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」 、 「 

發 起 、主 持 、操 縱 或 指 揮 犯 罪 組 織 者 ，處3 年以上 10年以下 

有 期 徒 刑 ，得併科新臺幣 1 億 元 以 下 罰 金 ；參 與 者 ，處6 月 

以上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得併科新臺幣 1 千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

但 參 與 情 節 輕 微 者 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」 、 「犯 第 1 項之罪 

者 ，應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，令 入 勞 動 場 所 ，強 制 工 作 ，其期間為 

3 年 」 ，對 於 參 與 犯 罪 組 織 者 、參與犯罪組織情節輕微者及 

發 起 、主 持 、操 縱 或 指 揮 犯 罪 組 織 者 ，不 問 情 節 輕 重 、有無 

預 防 及 矯 治 之 必 要 ，該條例第3 條第 3 項規定一律宣告強制 

工作 3 年 ，應屬違反憲法第23條 之 比 例 原 則 而 不 予 適 用 。

二 、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㈠案件概要

本院 1 0 7 年度金訴字第 10號被告2 人涉犯洗錢防制法等案件 

，起 訴 意 旨 略 以 ：被告 2 人 加 入 車 手 集 團 之 犯 罪 組 織 ，並於 

民國1 0 7 年5 月2 3日持人頭帳戶之金融卡測試人頭帳戶是否 

可 以 使 用 ，嗣 於 當 日 為 警 查 獲 ，因而認為被告2 人涉犯洗錢 

防制法第 15條 第 1 項第 2 款之特殊洗錢罪及組織犯罪條例第 

3 條 第 1 項 後 段 之 參 與 犯 罪 組 織 罪 （詳 附 件 1 ) 。

㈡所涉疑義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上開案件被告2 人 如 經 認 定 有 罪 ，依刑法第 55條想像競合規 

定 ，從一重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後段之參與犯 

罪 組 織 罪 處 斷 。又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 第 3 項 規 定 ， 

並應宣告被告2 人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，令 入 勞 動 場 所 ，強制工作



3 年 。此一強制工作之宣告規定，並 未 區 分 情 節 輕 重 （發起 

、主 持 、操 縱 或 指 揮 者 、參 與 者 、參與情節輕微者） 、有無 

預 防 及 矯 治 之 必 要 ，實與憲法第23條 比 例 原 則 之 規 定 有 違 ， 

而有遑憲之疑慮。

三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㈠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，法 律 牴 觸 憲 法 者 無 效 ，法律與憲法有 

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，由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掌 理 ，此 

觀憲法第 1 7 1 條 、第1 7 3 條 、第78條及第 79條第 2 項規定甚 

明 。又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80條 定 有 明 文 ，故依 

法 公 布 施 行 之 法 律 ，法 官 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法 

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。惟憲法之 效 力 既 高 於 法 律 ，法官 

有 優 先 遵 守 之 義 務 ，法 官 於 審 理 案 件 時 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 

，依 其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 為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者 ，自應許其先 

行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，以 求 解 決 。是 遇 有 前 述 情 形 ，各級法院得 

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 

法律 為 違 憲 之 具 體 理 由 ，聲 請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（大法官釋 

字第3 7 1 號解釋參照） 。準 此 ，本院審理1 0 7 年度金訴字第 

10號 案 件 ，對於應適用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3 項規 

定 ，本 於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 有 前 述 違 憲 疑 慮 ，自得停止訴訟程 

序 ，並提出以下之理由聲請大院大法官解釋，合 先 敘 明 。

㈡根據我國憲法學界之一般見解，比例原則的憲法依據來自我 

國憲法第23條 的 規 定 。在 這 規 範 基 礎 之 上 ，我國憲法學界通 

說繼受了德國當代憲法釋義學的發展主流，進 而 認 定 ：前述 

規 定 所 謂 「必要」與 否 之 判 斷 ，應 根 據 比 例 原 則 來 進 行 。據 

此 ，作 為 憲 法解釋方法之比例原則，其主要意義就在於協助 

判 斷 ：系爭公權力行使的目的與手段之間，是否處於一種合 

乎 比 例 的 、也 因 此 是 憲 法 所 容 許 的 關 係（註 1 ) 。是 以 ，國 

家 刑 罰 權 之 實 現 ，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 

刑 所 為 之 規 範 ，須與憲法第23條 所 要 求 之 目 的 正 當 性 、手段 

必 要 性 、限 制 妥 當 性 符 合 （大法官釋字第4 7 6 號解釋參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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㈢我 國 現 行 刑 法 採 取 雙 軌 制 的 制 裁 系 統 ，犯罪後的處遇内容可 

分 為 刑 罰 與 保 安 處 分 兩 類 （註2 ) ，刑 罰 以 預 防 為 目 的 ，以 

罪 責 原 則 為 界 限 ，保 安 處 分 雖 然 也 以 預 防 為 目 的 ，但是由於 

脫 離 罪 責 原 則 的 脈 絡 ，因 而 附 隨 界 限 模 糊 的 缺 點 ，傳統刑法 

理 論 就 此 並 未 提 出 清 晰 答 案 ，造成立法者為規避罪責原則而 

大 量 運 用 保 安 處 分 的 法 治 危 機 （註 3 ) 。大法官解釋即曾對 

於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之 強 制 工 作 立 法 表 示 ：憲法第8 條 第 1 項規 

定 ： 「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，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 

定 外 ，非 經 司 法 或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定 程 序 ，不 得 逮 捕 拘 禁 。非 

由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，不 得 審 問 處 罰 。非 依 法 定 程 序 之 逮 捕 、 

拘 禁 、審 問 、處 罰 ，得 拒 絕 之 。」係指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 

處 置 ，須 以 法 律 定 之 ，其 執 行 亦 應 分 別 由 司 法 、警察機關或 

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為 之 。而 立 法 機 關 於 制 定 法 律 時 ，其内容必 

須符合憲法第23條 所 定 之 要 件 ，即 須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， 

避 免 緊 急 危 難 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對於 

人 身 自 由 之 處 罰 ，有 多 種 手 段 可 供 適 用 時 ，除應選擇其最易 

於 回 歸 社 會 營 正 常 生 活 者 外 ，其處罰程度與所欲達到目的之 

間 ，並 須 具 合 理 適 當 之 關 係 ，俾貫徹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身 

自 由 之 基 本 原 則 ；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 

之 處 置 ，以 達 教 化 與 治 療 之 目 的 ，為 刑 罰 之 補 充 制 度 。我國 

現 行 刑 法 採 刑 罰 與 保 安 處 分 之 雙 執 制 ，要在維持行為責任之 

刑 罰 原 則 下 ，為強 化 其 協 助 行 為 人 再 社 會 化 之 功 能 ，以及改 

善 行 為 人 潛 在 之 危 險 性 格 ，期 能 達 成 根 治 犯 罪 原 因 、預防犯 

罪 之 特 別 目 的 。保 安 處 分 之 措 施 亦 含 社 會 隔 離 、拘束身體自 

由 之 性 質 ，其 限 制 人 民 之 權 利 ，實 與 刑 罰 同 ，本諸法治國家 

保 障 人 權 之 原 理 及 刑 法 之 保 護 作 用 ，其 法 律 規 定 之 内 容 ，應 

受 比 例 原 則 之 規 範 ，使 保 安 處 分 之 宣 告 ，與行為人所為行為 

之 嚴 重 性 、行 為 人 所 表 現 之 危 險 性 ，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 

之 期 待 性 相 當 。保 安 處 分 中 之 強 制 工 作 ，旨在對嚴重職業性 

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，強制其 

從 事 勞 動 ，學習一技之 長 及 正 確 之 謀 生 觀 念 ’使其日後重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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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會 ，能 適 應 社 會 生 活 。刑法第90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有犯罪 

之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，得於 

刑之執行完畢 或 赦 免 後 ，令 入 勞 動 場 所 ，強 制 工 作 。」竊盜 

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3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18歲以上之竊 

盜 犯 、贓 物 犯 ，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得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，令入 

勞動場所強 制 工 作 ：一 、有 犯 罪 之 習 慣 者 。二 、以犯竊盜罪 

或贓物罪為常業者。」均 係 本 此 意 旨 而 制 定 ，而由法院視行 

為 人 之 危 險 性 格 ，決定應否交付強制工作，以達特別預防之 

目的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不問行 

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，一律宣付強制工作 

3 年 ，拘束其中不具社會危險性之受處分人之身體、自由部 

分 ，其所採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，不 

合憲法第23條 所 定 之 比 例 原 則 。犯上開條例第19條所定之罪 

，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，一律宣 

付強制工作3 年 之 部 分 ，與 本 解 釋 意 旨 不 符 ，應自本解釋公 

布 之 日 起 不 予 適 用 （大法官釋字第4 7 1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 

，作成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 第 1 項規定違反 

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而不予適用之前例，依 此 解 釋 意 旨 ，可 

謂 「比例原則乃保安處分界限」 （同註3 ) 。

㈣互核大法官釋字第4 7 1 號宣告違憲之修正前搶砲彈藥刀械管 

制條例第19條 第 1 項 規 定 「犯第 7 條 、第8 條 、第10條 、第 

11條 、第12條 第 1 項至第3 項 、第13條第 1 項至第3 項之罪 

，經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者 ，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 

動 場 所 ，強 制 工 作 ，其期間為3 年 」 ，與本案組織犯罪防制 

條例第3 條 規 定 「犯第 1 項 之 罪 者 ，應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，令入 

勞 動 場 所 ，強 制 工 作 ，其期間為3 年 」 ，均 不 問 情 節 輕 重 、 

有 無 預 防 及 矯 治 之 必 要 ，規定一律宣告強制工作3 年 ，參酌 

大法官釋字第4 7 1 號 解 釋 ，本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

3 項規定顯與憲法第23條 之 比 例 原 則 有 違 ，而應不予以適用

〇

㈤甚 者 ，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第 3 項尚且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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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前2 項 強 制 工 作 ，於 刑 之 執 行 完 畢 或 赦 免 後 ，檢察官認無 

執 行 之 必 要 者 ，得 檢 具 事 證 聲 請 法 院 免 其 執 行 。」 ，亦 即 ， 

針 對 個 人 受 處 分 人 之 不 同 情 狀 ，認 為 強 制 工 作 必 要 者 ，猶有 

「免其執行」之 規 定 ，本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卻無類此規定 

，益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與憲法第 23條之 

比 例 原 則 有 違 。

㈥至於大法官釋字第 5 2 8 號解釋雖曾作成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 

條例第 3 條第 3 項 規 定 （85年 12月1 1日制定公布）合憲解釋 

，但 細 繹 該 號 解 釋 意 旨 ，係因審酌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

「針 對 個 別 受 處 分 人 之 不 同 情 狀 ，認 無 強 制 工 作 必 要 者 ，於 

同條第4 項 、第5 項 已 有 免 其 執 行 與 免 予 繼 續 執 行 之 規 定 ， 

足 供 法 院 斟 酌 保 障 人 權 之 基 本 原 則 ，為 適 當 、必要與合理之 

裁 量 」 （大法官釋字第 5 2 8 號 解 釋 參 照 ） ，故認與憲法第23 

條 之 比 例 原 則 不 相 牴 觸 。不 過 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關於強制 

工 作 之 規 定 已 由 「刑後強制工作」修 正 為 「刑前強制工作」 

，並且修正删除第 3 條第 4 項 「免予執行」 、第5 項 「免予 

繼 續 執 行 」之 規 定 ，如 此 一 來 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 

3 項 規 定 是 否 仍 具 其 合 憲 性 基 礎 ，實 非 無 疑 。而 且 ，考諸修 

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 規 定 所 稱 之 犯 罪 組 織 ， 

係 指 「本 條 例 所 稱 犯 罪 組 織 ，係 指 三 人 以 上 ，有内部管理結 

構 ，以犯罪為宗旨 或 以 其 成 員 從 事 犯 罪 活 動 ，具 有 集 團 性 、 

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」 （修正前即 85年 12月1 1曰 

制定公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 ） ，與本案組織犯罪防制 

條例第 3 條第 3 項 規 定 所 稱 之 犯 罪 組 織 ，係 指 「本條例所稱 

犯 罪 組 織 ，指 三 人 以 上 ，以 實 施 強 暴 、脅 迫 、詐 術 、恐嚇為 

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 有 期 徒 刑 之 刑 之 罪 ，所組成具有持續 

性 或 牟 利 性 之 有 結 構 性 組 織 。前 項 有 結 構 性 組 織 ，指非為立 

即 實 施 犯 罪 而 隨 意 組 成 ，不 以 具 有 名 稱 、規 約 、儀 式 、固定 

處 所 、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」 （1 0 7 年 1 月3 曰 

修正公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 ） ，兩 者 要 件 並 不 相 同 ， 

本 案 所 稱 之 組 織 犯 罪 ，犯罪活動已不限於脅迫性或暴力性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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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 ，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的組織活動，復均納入 

組 織 犯 罪 之 定 義 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 修 正 理 由 參 照 ） 

，涵 攝 範 圍 甚 廣 ，修正後所稱之組織犯罪是否均屬大法官釋 

字第5 2 8 號 解 釋 所 指 「其 所 造 成 之 危 害 、對社會之衝擊及對 

民 主 制 度 之 威 脅 ，遠甚於一般之非組織性犯罪」之 情 形 ，亦 

有 疑 義 。

㈦綜 上 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與憲法第23條之 

比 例 原 則 有 違 ，而 應 不 予 適 用 ，爰依大法官釋字第3 7 1 號解 

釋 ，裁定停止上開案件訴訟程序，並此聲請大院大法官作成 

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違憲而不予適用之解釋

呈

司法院公鑑 

聲請人

中 華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陳宏瑋 

法官張雅涵^ 

法官張國隆； 

月 26民 國 109 年 2 

附 件 ：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 0 7 年度偵字第2487號起 

訴 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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